
應聘人員符合電信工程業管理規則第 10、11、12 條規定 

1. 甲級：資本額一千萬元以上 

 電機工程技師、電子工程技師、資訊技師或甲級通信技術(電信線路)職類技術士（至少 1 人）。 

 電機工程技師、電子工程技師、資訊技師、乙級以上通信技術(電信線路)或乙級網路架設職類技術士（至少 1

人）。 

 電機工程技師、電子工程技師、資訊技師、丙級以上通信技術(電信線路)或丙級以上網路架設職類技術士（至

少 2 人）。 

2. 乙級：資本額二百萬元以上 

 電機工程技師、電子工程技師、資訊技師、乙級以上通信技術(電信線路)或乙級網路架設職類技術士（至少 1

人）。 

 電機工程技師、電子工程技師、資訊技師、丙級以上通信技術(電信線路)或丙級以上網路架設職類技術士（至

少 1 人）。 

3. 丙級：資本額五十萬元以上（以下之一至少 1 人） 

 電機工程技師、電子工程技師、資訊技師。 

 丙級以上通信技術(電信線路)或丙級以上網路架設職類技術士。 

 丙級以上之室內配線、工業配線、配電線路裝修、配電電纜裝修、變電設備裝修、用電設備檢驗職類技術士或

依法考驗合格取得證書之甲種或乙種電匠。 

申請電信工程業登記執照異動換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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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? 

是

換發登記執照 

駁回申請 

申請電信工程業登記執照異動換照應備文件： 

(一) 電信工程業登記執照申請書。 

(二) 公司或行號代表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(代表人如有變更須附)。

(三) 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(己登記電信工程業)。 

(四) 應聘人員符合電信工程業管理規則第 10、11、12 條規定資格之證明文件影本 (受雇人員

如有變更須檢附)。 

(五) 應聘人員身份證正反面影本(受雇人員如有變更須檢附)。 

(六) 應聘人員受僱同意書（親自簽名）(受雇人員如有變更須檢附)。

(七) 原登記執照影本。 

(八)費用 900 元(備註：若以郵政匯票方式繳納費用，受款人為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)。 

上述所提供之各項證件影本應蓋公司或商號大小章並註記「與正本相符」 

 

否 


